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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

 

一、概述 

2015 年 10 月 19 日，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柯

利达”）与河南正商置业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正商置业”)签订了《战略合作框架

协议》。双方同意在建筑装饰相关业务领域将结为战略合作伙伴，围绕高端写字

楼、商业综合体的内外装一体化设计施工、住宅定制化精装的需求和行业发展趋

势，正商置业将优先选择公司作为建筑装饰业务的合作伙伴，实现资源共享和优

势互补，整合多方资源，形成规模效应，共同做大产业规模。 

二、合作对方基本情况 

正商置业是以房地产开发业务为主的大型企业集团，拥有丰富的住宅、写字

楼及商业综合体等房地产项目开发经验，在河南地区具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市

场口碑。正商置业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三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双方同意在建筑装饰相关业务领域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，包括但不限

于在产业与资本融合方面形成全方位的合作。 

    2、双方同意，将以经开广场、博雅广场两个项目的内外装一体化设计施工

（初步估算合同金额约为人民币 4.5亿元）为基础，发挥各自优势，合力拓展河

南郑州地区的房地产开发和建筑装饰业务。 

3、为保证双方工作顺利进行,正商置业和柯利达指定相关人员成立专门工作

小组负责联络、协调工作。  



4、合同的内容以后续签订相关具体合同为准。 

5、协议有效期：有效期三年，自 2015 年 10 月 19 日起至 2018 年 10 月 18

日止，协议期满后，经双方书面同意本协议可自动延续一年。 

四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战略合作有利于公司和合作方充分发挥双方优势，形成优势互补，提高

竞争力，共同进行市场开拓，实现合作共赢，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1、本公告中的协议为框架性协议，正式条款以双方后续另行签订的具体项

目合同为准，合同的签订时间、金额、工期等合作细节仍具有不确定性。 

2、上述协议中所述的合同金额为意向性合作的估算金额，具体金额将以双

方后续另行签订具体项目合同为准。最终合同可能存在分阶段签署和执行的情

形，相关合同收益将根据合同的执行情况分期确认，对公司业绩的具体影响以年

度审计结果为准。 

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根据后续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 


